关于2016年秋季学期复旦大学跨校辅修新生报到入学公告
（一）跨校辅修新生入学资格确认：
经上海市东北片高校教学协作组统一录取的上海市东北片高校跨校辅修学生，以及由复旦大学录取的上海市西南片高校跨校辅修学生（以下均简称“辅修新生”），即日起可登录上海市东北片高校教学协作信息网（http://www.kxxfx.shec.edu.cn）确认入学资格并查看个人信息是否正确（登录方法见附件，并注意查看“个人信息”和“录取状态”栏）。如有问题的请发送邮件至fdkxfx@fudan.edu.cn。
（二）跨校辅修注册缴费：
2016年秋季学期跨校辅修学费实行网上缴费办法。

· 网上缴费时间：2016年06月15日8：00时-2016年06月24日14：00时

· 网上缴费地址：http://payment.fudan.edu.cn/pay.html
· 缴费标准：
16年入学各专业1170元
详细操作办法请见附件《复旦大学跨校辅修网上缴费学生使用手册》。缴费前请务必仔细核对学号、姓名、缴费金额！ 缴费后无特殊原因，一概不退。
（三）跨校辅修新生入学、报到相关事宜：
经上海市东北片高校教学协作组统一录取的上海市东北片及西南片高校跨校辅修新生应再次自行复核是否符合复旦大学跨校辅修专业报名条件，特别是是否符合专业回避原则（经济类专业学生不得修读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法学类专业学生不得修读法学；新闻类专业学生不得修读新闻学）。复旦大学查出辅修新生不符合报名条件的，将依据《复旦大学跨校辅修学生学籍管理规定（试行）》取消其入学资格。
辅修新生应下载打印附件中的复旦大学跨校辅修学生信息表（2016）（，请安装Acrobat Reader 8.0以上版本阅读并用标准A4纸打印），由本人用黑色钢笔或水笔正楷如实填写，并贴上近期彩照及学生证、身份证相关页复印件后签名。
填写表格注意事项：表格不得涂改。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的学生请在“身份证号”栏填写其他有效证件（军人（武警）身份证件、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及外国护照）名称及号码，并在“粘贴身份证复印件”栏粘贴含照片、证件号码及有效期页。“籍贯（国籍）”栏内地学生应填写籍贯，港澳台学生应填写“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外国学生应填写国籍。“主修专业”栏应填写当前专业全称（毋须填写方向）。
9月10日第一次上课时请辅修新生（除法学专业外）将填妥的学生信息表及另一张1寸彩照（照片反面用圆珠笔写上姓名、学号、学校及辅修专业）交给班主任老师（课上会与学生见面）。
辅修课程自9月10日开始上课（上课教室安排待定）。法学专业的课程第二周9月17日第一次线下讨论答疑课。
第二周：9月19日当天下午新生第三门课暂停，15：00各院系安排新生入学教育，法学专业的安排在第二门课前。 
共计十五教学周（包括考试），上课日期（法学专业另行通知）如下：

9/10      9/17       9/24     10/7      10/15        

10/22      10/29       11/5     11/12      11/19       

11/26      12/3      12/10     12/24      12/31（考试）
暂定2016年12月31日安排期末考试。
※
因复旦大学校内考试及其他原因临时大规模借用教室，每学期跨校辅修教学活动会有更改。复旦大学教务处将尽早通知，也请各位同学有所准备。

【2016秋跨校辅修班主任】
吴雨勤（新闻学、法学）：14110180041@fudan.edu.cn
王若宇（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wwwwrrryy@126.com
 复旦大学教务处
                                    2016年6月14日
